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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浙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
2021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级下达转移支付预算

1.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

2021年，中央预算安排残疾人保障补助专项资金 11,831.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5,326.00 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6,505.00万元。下达情况如下：

（1）2020年 12月 8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人联

合会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浙

财社〔2020〕125号）提前下达资金 7,201.00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 5,174.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2,027.00万元。另

外安排浙江特教学院中央福彩金 100万元，编入当年部门预算。

（2）2021年 5月 24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人联

合会关于下达 2021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浙财社〔2021〕37号）下达资金 152.00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 152.00元。

（3）2021年 7月 15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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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关于下达 2021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

知》（浙财社〔2021〕54 号）下达资金 4,378.00 万元，其中：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4,378.00万元。

2.省级下达转移支付预算

2021 年，省级预算安排残疾人保障补助专项资金 21631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8,631.00万元、福彩金 3000万元。下

达情况如下：

（1）2020 年 10 月 30 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浙

财社〔2020〕88号）下达资金 15,142.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 13,042.00万元，福彩金 2,100.00万元。

（2）2021年 3月 18日，《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人联

合会关于下达 2021年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浙财社〔2021〕33 号）下达资金 6,489.00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 5,589.00万元, 福彩金 900.00万元。

（二）中央和省级资金绩效目标

1.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目标

目标 1：为 1.6万名及以上残疾人配置辅助器具，为 60万名

及以上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有需求的困难残疾人得到残疾

人康复服务比例达 80%以上，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有所提高。

目标 2：为 2万名及以上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 2000

名及以上农村困难残疾人提供培训，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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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达到 1-2门，使得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

平有所提高。

目标 3：为 2万名及以上智力、精神和其他重度残疾人提供

庇护服务，为 1万名及以上接受托养服务残疾人提供资助。

目标 4：为 1.1万人次及以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

油补贴，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补助标准达到 260元/

人，接受燃油补贴残疾人满意度达到 80%，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

主出行便利程度有所提高。

目标 5：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少于 10000 名，为 1100 名

及以上残疾大学生提供助学补助。

目标 6：使残疾人生活照料、技能培训、康复训练、文体活

动、辅助性就业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

社会氛围有所改善。

2.彩票公益金预算绩效目标

目标 1：为 5000 名及以上残疾儿童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

52 名及以上残疾人儿童提供早期干预服务，使得有需求的残疾

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 95%，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

康复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85%。

目标 2：为 5600户及以上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使得困难残疾人居家环境有所改善，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

满意度达到 85%。

目标 3：为 3个及以上全省残疾人康复及托养设施提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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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100个及以上省级无障碍社区。

目标 4：为 3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提供补贴，为 5家残疾儿

童康复、托养机构提供设备补助，为 100家及以上残疾儿童康复

机构提供规范化提升建设补助，为 1 家及以上中高等特教学校

（院）提供补贴，使得接受资助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发展水

平有所提高，残疾学生对教育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80%。

目标 5：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达到 3000

户以上，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所提高，残疾人及亲友

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达到 80%。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及实施情况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及时组织相关部室学习领会财政部《关

于开展 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

作的通知》（财监〔2022〕1号）、《中国残联计财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残联计财函〔2022〕26号）和《关于开展 2021年度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的通知》（浙财监督

〔2022〕5号）文件精神，明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前期对

2021年全省残疾人事业财政资金投入情况的摸底调查，依据《通

知》要求，及时印发《省残联 2021年中央及省级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统一资金统计口径、设置评价指

标和标准，省、市、县（市、区）残联上下联动组织实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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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评价和全省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各市、县（市、区）残

联开展绩效考核自评的同时，省残联有针对性的抽取 8个县（市、

区），通过线上审查开展专项调研工作。贯彻落实浙江省财政厅

绩效考核及督导工作、加强绩效考核监管力度、全面提高项目的

绩效管理水平，实现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二）分析评价

收集汇总全省各市、县（市、区）残联的《绩效目标自评表》，

掌握各市、县（市、区）残联项目绩效自评信息。通过对项目资

料的核实与分析，据实填写《绩效目标自评表》，特别是绩效目

标中的部分指标，除中央明确的指标外，根据我省任务完成情况

和资金补助方向予以补充，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撰写绩效自

评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级收到中央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文件后，在 30日内及时

分解到相关市县。省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 2020年 10月底按财

政规定比例提前下达部分资金，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

60日内，下达 2021年预算安排的全部剩余资金。各地残联报送

残疾人事业发展需求，在年初预算中由地方财政足额保障，均已

及时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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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相关资料进行汇总，项目资金到位后立即投入项目实

施，项目资金按预算计划执行到位，全年执行 150,323.12万元，

执行率 95.21%，执行情况较好，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全年执行 139,838.24万元，总体执行

率 95.51% ，中央补助资金全年执行 5,320.14万元，执行率

99.89%；地方资金（省级）全年执行 17,695.94万元，执行率

94.98%；地方资金（市、区、县）全年执行 112,121.75万元，执

行率 95.37%；其他资金全年执行 4,700.41万元，执行率 96.30%。

（2）彩票公益金，全年执行 10,484.88万元，总体执行率

91.36%，中央补助资金全年执行 5,859.04万元，执行率 90.07%

；地方资金（省级）全年执行 2,760.26万元，执行率 92.01%

；地方资金（市、区、县）全年执行 1,082.37 万元，执行率

96.25%；其他资金全年执行 783.21 万元，执行率 92.54%。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经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

国家财经法规及《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浙财社〔2020〕36号）规定进行管理。项目资金的

管理制度健全、监控有效。

（二）总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浙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

效综合评价结论：全省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157,883.45万

元，其中中央资金 11,831.00万元，地方资金（省级）2163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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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方资金（市、区、县）118,693.88万元，其他资金 5727.58

万元，资金到位情况良好；全年执行 150,323.12万元，执行率

95.74%，执行情况良好；绩效目标中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

指标、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良好；综上所述，绩效管理情况较好。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绩效自评表》产出指标设定，对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进行分析。

（1）数量指标

经对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汇总，2021年全省配置辅助器具

残疾人人数 3.27万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人人数 74.16万

人，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人数 0.62万人次，资助接受托养服

务人次数 1.79万人次，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人次 1.31

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2.6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 1.94万人，

残疾大学生助学补助人数 0.17万人，智力、精神和其他重度残

疾人庇护服务人数 2.43万人，有需求的困难残疾人得到残疾人

康复服务比例 99.90%。提供儿童康复服务人数 1.12万人，服务

早期干预残疾儿童 70名，得到补贴的中高等特教学校（院）数

7个，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户数 7847户，得到补助

的残疾人康复及托养设施补助个数 3个，创建省级无障碍社区

125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补助个数（扶持残疾人文化产业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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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基地数量）3个，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规范化提升建设补助家数

123家，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12480户，全省

残疾人康复及托养机构设备补助家数 5家，数量指标均已完成年

度目标值。

（2）时效指标

收到预算文件 30日内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

补助资金

经对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核实，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任务计

划要求，项目已于 2021年 12月基本完成。

（3）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数量达到2

门。

（4）成本指标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补助达到 304元/人,其中中

央资金补助达到 260元/人。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项目预期目标基本实现。项目实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及产出。主要包括：

（1）通过开展浙江特殊职业教育学院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

及实训室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学校软硬件环境，改善了办学

条件，提升了专业的办学质量，提高了残疾学生的专业技能，学

校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使残疾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工作，提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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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9%，高于年初设定目标 90%；

同时，项目提升了学校可持续发展力，2021 年学校学生人数达

到 2520人，高于年初设定目标 2000人。

（2）顺利完成《残疾人之家管理服务规范》省级地方标准

研制工作。制定下发《关于高质量推进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提升

建设残疾人之家的通知》，提出“强基”“赋能”共 30项重点

内容，实现“一地一案”“一家一策”“一月一报”。积极推动

残疾人之家星级评定标准修订。提升建设残疾人之家 384家。联

合六部门出台《浙江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协议管理办法（试

行）》，建立和完善机构定点准入、协议管理和动态退出制度，

形成机构管理长效机制。制定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评估标准。

提升建设规范化残疾儿童康复机构 123家，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

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 97%。两项助残民生实事在省政府民

生实事群众“好差评”活动中好评率达 99.2%。

（3）顺利完成残疾人证和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

“跨省通办”全国试点任务，持续推进中国残联改革信息化建设

试点工作。发布“浙里助残”数字化助残服务平台，设立残疾人

证办理、惠残事项受理、助残机构查询等 9个服务模块，残疾人

证办理、残疾儿童人工耳蜗补贴、残疾大学生助学补助、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燃油费补贴等 34个助残服务事项上线运行。围绕“一

证、一区、一事、一表、一码”五位一体助残服务闭环建设，通

过开展“揭榜挂帅”“数场赛马”等活动，形成一批“小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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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跨度、大牵引”的场景应用。“实施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全

省通办’”案例成功入选全省党史学习教育“三为”专题实践活

动最佳实践案例。

（4）成立浙江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会，会同省建设厅等

联合出台《浙江省“十四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无障碍设施改造重点内容及无障碍辅具适配重点内容，

完善了工作流程，使得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有据可依。

（5）健全制度保障，有力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牵头

制定《浙江省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办法》《浙江省劳

务派遣残疾人计入接收单位按比例就业人数认定办法（试行）》

和《浙江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试行）》，推动残保

金新政落细落实。承办 2021年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

赛，我省代表团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和优秀组织奖。成功举办浙江

省首届手语大赛、首届残疾人网络直播大赛，开展“浙江残疾人

技能人才之家”挂牌活动和“百名大师师带徒爱心助残”省级师

徒代表签约仪式。公布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百强榜，上榜企业共

安排残疾人就业超过 1.5万名。新增残疾人就业 19415人，残疾

人年度职业技能培训 26470人次。开展第二届“浙江省特教园丁

奖”评选。做好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在全国率先实

现有就业意愿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100%就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了了解各市、县（市、区）残疾人满意度指标，省残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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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残疾发放包括接受燃油补贴残疾人满意度、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

康复服务的满意度、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

满意率、残疾学生对教育服务的满意度、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

家庭满意度 6个相关指标。调查结果：接受燃油补贴残疾人满意

度 86.20%、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 90.00%、残

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94.5%、残疾人及亲友对

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率 97.00%、残疾学生对教育服

务的满意度 94.00%、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94.1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从全省汇总情况看，无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了个别县市区存在未按时完成年初

绩效目标、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低等问题。下一步将

督促相关县市区残联加强业务部门之间联系，通过统筹各地财政

资金，优先使用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应用。为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按照

有关规定对中央资金使用的具体方向、实施过程及其完成结果进

行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专项资金分配的调

整因素，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二）公开情况。按照浙江省财政厅“数字财政”及残疾人事

业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结合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改革的力度和进



- 12 -

度，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分配因素、分配结果等各环节的相关

信息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及省残联的网站向社会公开，并按规定逐

步推进专项资金全过程管理信息公开。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省财政厅对此项专项资金下达额度及时效内容审核无误。

附件：1.浙江省残疾人事业补助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一般

公共预算）

2.浙江省残疾人事业补助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彩票

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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